
菏发改成本〔2024〕10 号 

市公安局，各县区发展和改革局、财政局，鲁西新区经济发展局、财政金融

局： 

为加强养犬管理，规范养犬行为，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，推进文明和

谐建设，根据《菏泽养犬管理条例》（2021 年 9 月 30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）和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关于同意菏泽市收取养犬管理服务费的批复》（鲁财税〔2022〕8 号）

有关规定，结合两年来的试行情况，经研究，继续执行菏泽市养犬管理服务费

收费标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收费范围 

按照《菏泽市养犬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对菏泽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养犬人（军

用、警用、应急救援等特种犬只和动物园、科研机构饲养的特定用途的犬只除

外），在办理犬只登记时应当缴纳养犬管理服务费。对盲人饲养导盲犬、肢体

重残人饲养扶助犬的，免缴养犬管理服务费。 

二、收费标准 

养犬管理服务费按照本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个人养犬初始登记费 200 元/

只，以后每年度登记收费标准为 100 元/只。 

三、收费性质和管理方式 

养犬管理服务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，由公安机关统一征收，并出具省财

政厅统一监制的财政票据。实行收支两条线，收费收入通过“山东省非税收入

征收管理系统”全额缴入国库，纳入财政预算管理。 

四、收费使用和监管 



养犬管理服务费主要用于养犬管理信息系统建设、植入电子标识、配发智

能犬牌、犬只收容、宣传等相关支出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改变养犬管理

服务费的用途，不得截留、挪用养犬管理服务费。公安部门要严格按规定征收

养犬管理服务费，并做好收费公示，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

调整收费标准，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。 

本通知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9 年 4 月 30 日，期间

如有政策调整按新的规定执行。 

 

菏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菏泽市财政局 

2024 年 4 月 19 日 

 


